
一周打假

重庆查处“冰墩墩”蛋糕

北京 2022 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

近来备受关注， 憨态可掬的形象在赛场内

外“圈粉无数”， 与之相关的商品更是在

电商平台销售火爆， 令不少商家也想“蹭

一波热度”。 殊不知， 未经北京冬奥组委

授权许可， 擅自使用“冰墩墩” 形象将构

成侵权。 重庆市荣昌区市场监管局近日立

案查处了一起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标志侵

权案件。

近日， 重庆市荣昌区市场监管局接到

消费者举报， 称辖区有商家销售定制吉祥

物“冰墩墩” 的蛋糕。 经执法人员调查发

现， 当事人在其微信朋友圈发布带有该店

标识的定制“冰墩墩” 蛋糕图文信息， 销

售定制“冰墩墩” 蛋糕商品获利。

执法人员查获时， 当事人以 248 元的

单价售卖“冰墩墩” 蛋糕两个， 赚取 136

元。

洛阳捣毁制售假证假章窝点

近日， 一名旅客在安检时随身携带的

35 枚印章引起了洛阳铁路民警注意， 这些

公章中涉及多地的企事业单位， 从北京到

珠海至重庆， 范围极广。 在询问过程中，

携带大量公章的男子武某极不配合， 对印

章的来源说法漏洞百出。 通过盘问及与相

关单位电话核实， 最终武某交代了其通过

伪造印章从中牟取利益的违法事实。

洛阳铁路警方迅速成立专班， 多线同

步追踪， 第一时间赶赴邓州、 郑州开展合

成作战。 民警们化妆成客户， 最终锁定了

邓州市的一家复印店。 通过制定详细计

划， 当场在复印店内抓获了两名嫌疑人，

同时查获大量的伪造印章证件和制假工

具。 奔赴郑州的民警也一举捣毁了一处位

于居民楼中的制假窝点， 现场抓获嫌疑人

2 名。

目前， 洛阳公安部门共抓获涉嫌制假

嫌疑人 7 人， 查缴伪造的国家机关、 企事

业单位等印章 547 枚， 印模 2381 枚， 伪造

的各类证件 288 本， 电脑、 激光设备机、

光敏印章机等制假设备 30 余台。 至此，

洛阳铁路警方两天横跨四市， 成功打掉多

个制售假证、 假章的利益链条。

主笔 话闲

电信诈骗不仅要打更要防

本期“专家坐

堂” 通过以案释法，

分析了电信诈骗黑灰

产业链特征， 并警示

大众如何防范电信诈骗。

在电信诈骗案例中， 受害者要么是因

为轻信他人，要么是贪图小利，最终上了诈

骗分子的“套”。 因此，司法机关在严厉打击

电信诈骗的同时， 非常有必要对大众进行

普法宣传，通过典型案例释法说理，提升群

体防范能力，让电信诈骗无人可骗。

防范电信诈骗说简单也简单， 但说难

也难。 受害者往往由于缺乏甄别能力， 一

旦受到违法分子的“蛊惑”， 就容易“上

钩”。 其实， 保持一颗平常心， 不要轻信

“天上掉下的馅饼”， 就不会给违法分子实

施诈骗的机会。 而电信诈骗之所以屡禁不

绝，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犯罪手法的

不停翻新， 很多新的概念刚一推出， 就会

被违法分子所利用， 并在大众还懵懵懂懂

的时候， 利用新模块、 新链条实施诈骗，

令人防不胜防。

防范电信诈骗， 最重要的还是个人需

要建立起适当的防范心理， 不轻信“诱

惑”， 不轻易将自己的账号、 密码等关键

信息泄露给他人，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不给违法分子以可趁之机。 金勇

讯简
虹口区市场监管局

开展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检查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随着各中小学、 幼儿园正式开

学， 为守护好春季学校开学“第一餐”， 切实

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和饮食安全， 虹口区市

场监管局开展了春季学校食堂及校园周边食品

安全专项检查活动。

检查中， 执法人员针对学校食堂因就餐人

数多、 备餐时间长， 容易出现提前加工食品的

情况， 及新学期食品原材料可能过保、 食堂经

营人员可能调整等实际， 重点围绕就餐场所清

洁卫生、 设施设备、 菜品储存温度、 餐具消毒

情况、 原材料保质期、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

“互联网 + 明厨亮灶”、 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

理、 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实等方面对学校食

堂进行了全面检查指导， 要求学校对从业人员

加强培训， 强化食品安全责任意识， 始终保持

疫情防控严管、 严控态势。 对于发现问题较

多、 管理较差的单位， 虹口区市场监管局执法

大队将通过“飞行检查” 增加监管频次， 进行

重点监督， 并及时把检查情况通报区教育局，

共同督促确保各类问题整改到位。

奉贤警方

妥善处置野生动物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毕迎春

本报讯 随着生态保护的力度加大， 野生

动物进入人类生活圈的概率也愈发增加。 近

日， 奉贤公安分局庄行派出所就连续处置两起

发现野生动物事件。

日前， 一位市民来到庄行派出所， 告诉民

警称他在辖区一农田边发现一只受伤的野生小

鸟。 经奉贤区林业部门工作人员认定， 这是一

只白鹭， 虽非国家级保护动物， 但也属于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名单上的物种。

此后， 庄行派出所接到群众来电求助， 称

在一处河道边发现一只体型较大的野生动物，

该动物对人十分凶猛， 请求民警帮助。 民警成

功将其捕获后， 经奉贤区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鉴

定， 该动物是一只草狸獭， 属于外来入侵的野

生动物， 具有一定的攻击性。

最终小白鹭和草狸獭均被送至奉贤区野生

动物保护管理站， 由专业人员进行妥善安置。

徐汇区市场监管局

加强工地食堂全流程管理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针对工地食堂随着项目走、 开办

需求较急、 容易办证滞后的现状， 为确保食品

安全， 徐汇区市场监管局加强对辖区内的工地

食堂全流程管理。

徐汇区市场监管局实施“跨前服务 + 压

缩时限”， 主动提供食堂选址、 硬件布局等现

场指导， 简化办事流程， 缩短审批时限， 提升

项目开办效率。 同时， 加强工地食堂全链条监

管， 明确监管人员、 工地食堂管理者、 食品从

业人员各方具体责任和工作要求。 对工地食堂

开展“全覆盖 + 回头看” 监督检查， 叠加实

施“双随机” 检查， 将整改前后图片进行对

比、 公示， 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记者连线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商家应当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如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就朱女士所述的情形而言， 孩子体验

游泳过程中出现呛水、不适等症状，而商家并

未及时采取施救， 显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 ”金玮律师表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

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宾馆、商场、银行、

车站、机场、 体育场馆、 娱乐场所等经营场

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群众性

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

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同时， 金玮律师也指出， 《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第七条的规定， 消费者在购买、 使

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 财产安全不

受损害的权利。 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

的商品和服务， 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的

要求。 第十八条的规定， 经营者应当保证其

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

全的要求。 对可能危及人身、 财产安全的商

品和服务， 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

明确的警示， 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

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

法。 宾馆、 商场、 餐馆、 银行、 机场、 车

站、 港口、 影剧院等经营场所的经营者， 应

当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第四十八条

第二款的规定， 经营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 造成消费者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广大家长， 在为孩

子选择游泳馆时， 应选择具备资质及相应设

施条件的商家， 而商家更应当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 避免发生人身意外。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朱女士

投诉时间： 2022 年 1 月

游泳对小朋友来说是个非常有益的活

动， 可以培养小朋友在水中的协调能力。 因

此很多家长会带着年幼的孩子到游泳馆去学

游泳。 但在宝宝体验玩水、 游泳的过程中，

因为事关小朋友的人身安全， 商家的责任心

尤为重要， 因商家看护服务不到位而发生的

纠纷也频频可见。

近日， 朱女士带自己的孩子在一家游泳

馆游泳， 其间孩子出现呛水、 不适等情况，

商家却无人理睬， 与对方交涉多次无果， 朱

女士对此非常不满， 向 12315 求助希望对方

能够及时作出道歉及补偿。

带小朋友去游泳

安全事项第一位

  接到投诉后，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

与双方当事人取得联系并了解情况。 朱女士

认为， 她在带孩子体验游泳时发生了呛水等

问题， 是因为游泳馆工作人员看护服务不到

位， 其接受服务的权益受到了损害， 要求对

方道歉和赔偿。

游泳馆负责人陶先生表示， 由于前台新

来不久， 可能缺乏处理突发情况的经验， 本

来是想登门拜访给朱女士道歉， 但朱女士不

接受。

据朱女士反映， 孩子呛水后回家后一直

发烧呕吐， 现还在医院治疗中， 虽然医生无

法明确判定发烧呕吐是跟呛水有关， 但不排

除有一定的关联， 很多宝宝呛水后都容易得

肺炎， 现要求商家承担医药费及补偿费。

最终， 经消保委工作人员再三调解， 游

泳馆陶先生表示愿意适当补偿朱女士， 朱女

士对结果也表示接受， 这起投诉得以解决。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七条规

定： 消费者在购买、 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

享有人身、 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 消费

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符合

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第四十条规

定： 消费者在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时， 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可以向销售者

要求赔偿。 第四十九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 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

身伤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

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

误工减少的收入。

此案中是由于游泳馆工作人员看护服务

不到位， 导致朱女士的宝宝发生呛水， 理应

作出相应的补偿。

家长在给孩子选择游泳馆时， 要选择

专业的场馆， 在水质、 服务、 设备安全、

专业看护等方面均有安全保障。 对于游泳

馆商家来说， 孩子身体上比成年人更为脆

弱， 需要更强的责任心， 来尽到自己的责

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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